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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《人才引進法律制度》生效後 對舊申請個案的處理問題之書面質詢

人才是澳門特區賴以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寶貴資源。特區政府於2023
年頒佈了第7/2023號法律《人才引進法律制度》，以吸納人才，提高澳
門特別行政區的創新力、競爭力及國際知名度。然而，本辦事處接到多
宗求助，反映隨著法律的更迭，一些依照舊法向澳門招商投資促進局
（原貿易投資促進局，以下簡稱“招商局”）提出的管理人員及特別資格
技術人員臨時居留許可個案（俗稱“技術移民”）或家團成員惠及個案卻
至今沒有得到妥善處理，引發夫妻分居、子女失學等問題。

經了解，2021年11月之後，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個案，除持有第三國居
留許可且在該國居住滿兩年的極少人士以外，招商局普遍要求申請人或
其家團成員開具“中國內地主管實體簽發的許可申請人定居澳門”的證明
文件。然而，眾多申請人反映向內地出入境、移民局等各類相關部門詢
問後，所得到的答覆均為這些部門從未開具也沒有職權開具相關證明。
同時，當申請人向招商局詢問“中國內地主管實體”具體指哪一個內地政
府部門時，該局或者無法給予明確答覆，或者告知這是內地事務，應由
申請人向內地詢問。然而，如上所述，很多申請人實際上已通過各種渠
道向內地政府多個部門進行過詢問，內地多個部門已明確答覆無法辦理，
令申請人無所適從。

反觀香港“優秀人才入境計劃”，同樣也需要申請人提交內地政府同意其
定居香港的證明文件，但香港入境事務處網站的“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申請
須知”卻明確列出“赴港居留同意書”的開具主體為申請者“現時所屬內地
工作單位”或“負責備存其紀錄的內地有關當局”，並且在該網站還提供
了“赴港居留同意書”的模版樣式供申請者下載，從而增強了政府規則貫
徹執行的可行性，也方便了申請者照章辦事。

行政長官此前曾在多個公開場合特別強調行政部門“不許依法不辦事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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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對此表示認同。因此，當局在執行相關法律的過程中，更應貫徹“服
務為民、發展為民”及“施政為民”的執政理念。

有鑒於此，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自2021年11月之後，招商局（貿促局）收到的臨時居留許可個案中，
申請人提供過哪些當局認可的“中國內地主管實體簽發的許可申請人定居
澳門”的證明文件；是否會參照香港的成功經驗，為申請人提供明確的文
件指引，以縮短文件采集時間，提高審批效率，切實表明吸引人才的決
心和誠意？

二、“新人新制，舊人舊制”是本澳居留制度相關法律的基本適用原則，
第3/2005號行政法規《投資者、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
留制度》及第7/2023號法律《人才引進法律制度》都制定了相關的過渡
性規定。同時，過渡性規定也明確了惠及申請的家團成員，也應適用與
主申請人相同的法律或法規。因此，對於主申請人於2021年11月前提出
申請的個案，是否可按照舊人舊制的方式處理，儘快批核合資格家團的
居留權，令他們能早日一家團聚，且保障其受影響子女就學的權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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